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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 

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和术

语具有以下含义： 

本法律意见书 指 

《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关于丁桥单元

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专项债

券发行工作之法律意见书》 

本所 指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

本期专项债券 指 
丁桥单元 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

目专项债券 

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

作 
指 

为丁桥单元 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

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所从事前期准备工作 

本项目 指 
丁桥单元 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

目 

中兴财光华浙江分所 指 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浙江分所 

《预算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 

《意见》 指 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） 

《通知》 指 
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

〔2017〕89号） 

《厅字〔2019〕33号》 指 
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

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

融资工作的通知>》（厅字〔2019〕33号） 

《财库〔2020〕43号》 指 
《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 

《评估报告》 指 

《丁桥单元 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

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

告》（中兴财光华（浙）咨询字（2025）

第 02086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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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丁桥单元 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

专项债券发行工作之 

法律意见书 

（2025）浙经法意字第 538 号 

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执业资格的律

师事务所。本所接受委托，担任丁桥单元 JG0407-08地块公共租赁住

房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专项法律顾问。本所根据《预算法》、《政

府投资条例》、《意见》、《通知》、《厅字〔2019〕33 号》、《财

库〔2020〕43 号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就本期

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相关事宜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声 明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： 

一、委托人保证，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

必需的、真实的、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复印材料和相关事实的口头

及书面说明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；其所提供资

料上的签字和印章均真实、有效；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

全一致。 

二、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

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；已

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本期专项债券

发行进行了尽职调查，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及重大遗漏。 

三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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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文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，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

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四、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

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司法机关、相关企事业单位

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五、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

法律意见，并不对有关财务、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在本法律意

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、意见及

结论，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

明示或默示的保证，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及评价这些数据、结论的

适当资格和能力，对此，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

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。 

六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之目的使用，未经

本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本所同意在本期专项债券发

行申请时，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进行部分或全部引用，但作上述引

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 

基于上述，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、诚实

信用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进行了核查，现出具

法律意见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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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文 

一、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

（一）根据《评估报告》，本项目总投资 280528.87万元，其中

建设单位自有资金 216528.87 万元，占比 77.19%；发行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 64000 万元，占比 22.81%。具体如下： 

1、本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合计 216528.87万元，其中 2022 年

投入资金 49233万元，2023 年投入资金 92409.36万元，2024年投入

资金 70189.36 万元，2025年投入资金 3697.15万元，2026 年投入资

金 1000 万元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资本金来源、比例均符合相关规定。 

2、本项目计划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64000万元，其中 2024 年

3 月已发行债券 17000 万元；2024 年 5月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

资 24000万元；2024年 9月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3000万元；

2025年 5 月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6000 万元；2025 年 7 月已

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4000 万元，计划 2025 年 10 月申请发行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5000 万元，2026 年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融资 5000 万元，债券存续期每半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还本，债

券期限 20年，参照目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情况，债券年利率 2.7%，

债券利息 31462万元，到期本息合计 95462万元。 

（二）项目收益信息 

根据《评估报告》，本项目运营收入主要包括保障房租金收入、

商业用房租赁收入、物业收入、停车场收入、充电桩收入等，债券存

续期内总收入约 156759.93 万元。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工资及福

利费、维护费、燃料及动力费、其他费用、税费，债券存续期内总成

本约 26846.90 万元。本项目收益（扣除运营成本费用）129913.03

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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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兴财光华浙江分所认为，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

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，没有注意到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存

续期内出现导致项目收益无法满足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本次评

估的丁桥单元 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预期收益能覆盖债

券本息，偿债覆盖率为 1.36,实现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评估报告》以及在各项财务评估假设下的

描述，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丁桥单元 JG0407-08 地块公共

租赁住房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金和利息，总体实现项目

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 

二、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丁桥单元

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本项目为丁桥单元 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，选址位于

杭州市上城区丁桥控规单元内，北临明珠街，西临丁桥路，南临丁兰

第三小学，东临备塘河绿化带（具体以规资部门审批为准）。项目总

用地面积约 62856 平方米（以实测为准）。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：

主要内容包括拟建公共租赁住房及配套服务设施。其中配套服务设施

用房包括社区（服务）用房、物业用房、养老用房、婴幼儿照护服务

用房，按规范配置。按要求设置垃圾直运收集点、电力设施。按相关

规定标准要求配建各类停车位。按规范、要求设置、配置各类配套。

总建筑面积约 226902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面积约 125712 平方米，地下

建筑面积约 101190 平方米。本项目建设期 2022 年至 2026 年，2022

年 12 月开工，计划 2026 年 5 月竣工。本项目属于政府投资性项目，

具有公益性，所属行业领域：公租房，项目自身能产生一定收益。本

项目单位和业主为杭州上城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，性质为国

企，项目形成资产属于政府所有。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杭州市上城区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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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和城市建设局。 

（二）项目实施单位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杭州上城区城市建设发展

集团有限公司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MA7CBR274C 

名    称 杭州上城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

类    型 有限责任公司(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 

住    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三新路 37 号 9 楼 901 室 

法定代表人 朱波 

注册资本 570,000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 

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建设工程施工；房

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(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一般项目：

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园区管理服

务；名胜风景区管理；森林公园管理；游览景区

管理；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；文物文化遗址保

护服务；物业管理；停车场服务；仓储设备租赁

服务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

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供应链管理服务；运输货物

打包服务；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；国内贸易代理；

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；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；

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；广告设计、

代理；广告制作；广告发布；股权投资；创业投

资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成立日期 2021年 10 月 29 日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实施单位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。 

（三）项目批复文件 

1、2022 年 3 月 29 日，杭州市上城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

出具了《关于丁桥单元 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可行性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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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的批复》（上发改经信审批〔2022〕11 号）。项目代码：

2203-330102-04-01-310020。 

2、2022 年 4 月 30 日，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了《建设

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地字第 330102202200023 号）。 

3、2022 年 9 月 30 日，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出具了

《关于丁桥单元 JG0407-08 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初步设计概算（同

步）的批复》（上住建概审[2022]14号）。 

4、2022 年 11 月 1 日，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了《建筑

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（编号：330102202200066）。 

5、2022年 11 月 29日，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出具了
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（编号：330102202211290201）。 

6、2023 年 3 月 30 日，杭州市上城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

出具了《项目调整审批意见》（上发改经信审批[2023]31 号）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已经取得相关批复文件，合法、有效。 

三、中介服务机构 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涉及的《评估报告》由

中兴财光华浙江分所出具。 

中 兴 财 光 华 浙 江 分 所 现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
91330000323426700R 的《营业执照》、浙江省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

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出具《评估报告》

的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合法有效的注册会计师证书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中兴财光华浙江分所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会

计师事务所分所，具有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《评

估报告》的资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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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律师事务所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涉及的法律意见书由浙

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出具。 

本所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300007324290484 的《律师

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，已通过 2024 年度检验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

工作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经办律师均持有合法有效的律师执业证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所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律师事务所，具有

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
（一）本项目为有一定收益性的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，本项目的

实施单位具备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。 

（二）本项目具有收益性，且收益与本项目存在对应关系，实现

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，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。 

（三）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列入政府投资计划，

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相关手续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。 

（四）本项目资本金来源、比例均合法、合规。 

（五）本项目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及未来债务偿还

的重大法律风险。 

（六）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均具备相应

的资质。 

（七）本项目已经具备公开发行的条件，合法、合规。 

本法律意见书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陆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



